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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关于加强我市光污染治理的建议

	建议内容
	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我市在水资源、土壤、大气等方面的环境保护成绩斐然，百姓的生活环境持续改善。然而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夜景照明等原因造成的光污染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关于光污染的成因和危害
分析形成光污染的原因主要依据光的来源。一是白亮污染。主要来源于城市中的高楼大厦、玻璃幕墙等光滑表面，在阳光的照耀下，建筑物的表面会反射出强烈的太阳光，形成一道道刺眼的白光，是光污染中最为普遍的一种类型。二是夜光污染。主要来源于夜晚过度照明所产生的光害。随着我市的加速发展，夜晚的照明越来越亮，过度照明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能源，还破坏了城市的自然美感。三是彩光污染。主要来自于娱乐场所和商业区发光广告标识、大型电子屏，尤其是灯箱广告及霓虹灯所产生的逸散光、反射光和眩光，其亮度往往远超正常标准。四是显示器光污染。主要来源于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的屏幕，这些屏幕会发出蓝光等特定波长的光线。
光污染具有不可规避性、干扰隐匿性、危害积聚性等特点，会对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一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光污染会引发生物钟紊乱，导致人们的生理活动出现混乱，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免疫力下降、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二是对植物生理节奏产生影响。光污染会干扰植物的光合作用，导致植物生长缓慢或停滞；光污染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周期，使植物无法按照自然光照的节律进行正常的生长和繁殖；光污染会影响植物的形态和颜色，可能使这些植物失去原有的美丽和特色。三是对动物生存的影响。光污染会影响动物进行正常的繁殖活动，从而导致种群数量的减少；光污染会改变一些动物的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增加被捕食的风险；强光会干扰动物的迁徙和导航能力，使它们迷失方向或无法找到合适的栖息地；光污染会对动物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出现焦虑、恐惧、攻击行为等反应，增加动物之间的冲突增加，影响种群的稳定和生态平衡。四是对自然美感产生破坏。由于光污染的出现，原本夜间满天星斗、银河跨九天等美丽景象已不复存在。

二、光污染治理现状

1995 年我国首次提出夜景照明光污染问题，开展光污染实地调研与防治管理。一是在法律法规层面，我国《环境保护法》明确了光辐射是环境污染形态之一，从立法层面提出光污染防治总体要求。二是在技术标准层面，颁布了国家标准二十余项，涵盖了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玻璃幕墙反射光限制、眩光限制、LED 显示屏幕干扰光限制等方面。三是在光污染管理层面，实施《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城市照明建设规划标准》等，明确各项光污染指标及限制标准值。四是在治理技术应用层面，CCD 相机望远镜、天文光度法、遥感技术、夜天观测光度仪等是测量、估算光污染较成熟设备。

目前，我市在治理光污染方面还缺乏相关的政策，没有明确的治理措施。例如《2023年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中未有光污染治理的有关内容。

三、治理光污染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我市专门的光污染防治法，明确光污染的定义、分类、危害及防治措施，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明确的指导和依据。对违反光污染防治法规的行为，应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执行力。同时，在制定和完善光污染防治法规时，应充分考虑与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建筑设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和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光污染的防治工作。
（二）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活动等方式，引导公众形成节能减排、绿色消费的生活理念，提高公众对光污染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强全社会的光污染防治意识。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加强宣传教育，合理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

（三）优化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我市在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光污染问题。在制定城市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光污染对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合理规划城市照明布局和光源分布。避免过度照明和不合理照明，减少光污染的产生。在建筑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建筑物的朝向、高度、材质等因素，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光污染影响。在照明方式上，普及节能灯具，减少不必要的照明和光污染。

（四）加强光污染监测与执法。一是建立健全光污染监测体系。通过设立监测站点、使用先进监测设备等方式，对城市中的光污染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为政府立法、执法和决策提供依据。二是加大光污染执法力度。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光污染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违反光污染防治法规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三是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光污染的监督和举报工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光污染防治氛围。

（五）采用智能照明系统。智能照明系统可以根据时间和光照条件自动调节灯光亮度和颜色，确保在提供足够照明的避免过度照明造成的光污染。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灯光颜色，营造舒适、自然的照明环境，以减少对人眼的刺激。

（五）减少不必要的夜间照明。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绿色照明产业的发展。通过推广使用高效节能灯具、LED 等绿色照明产品，减少传统高能耗灯具的使用，降低光污染的产生。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夜间照明设施。

	承办单位
	主办
	市生态环境局
	协办
	市司法局，宣传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管理局，住房城乡建设局

	答复日期
	2025-09-17

	答复内容
	宋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光污染治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光照会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生理、行为和生态造成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我市持续强化光污染防治工作，不断提高光污染治理的科学性、合理性、实效性，不断满足群众对健康生活和灿烂星空的需求。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与制度建设。2023年，我市印发了《南通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2021—2035年）》，通过划分照明等级明确主城区夜间形象定位及照明强度指标，加强对住宅等光敏感区域的亮化管控。2024年印发了《南通市主城区城市照明设施亮灯管理细则》，规范景观照明亮灯时间，平衡夜景打造、夜经济发展与节能环保需求。

二是严格照明建设全过程管控。设计环节，组织照明工程设计方案审查，要求设计单位遵循规划和标准，优先保障功能照明，合理选择色温，规范景观照明的范围、亮度等指标，采用分级管控模式控制照明强度和能耗。建设环节，使用防眩光灯具从源头预防光污染，推广单灯控制器等智慧照明模块，实现按需照明，营造舒适自然的照明环境；合理设置LED广告屏，避免建筑外立面引起的光污染；在各类夜景亮化工程建设时，充分考虑周边用地情况，减少夜间亮化对居住区的影响。

三是完善信访化解闭环处置。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85512333），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解决市民困扰，各相关部门定期检查重点区域社会亮化设施，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交办处置，确保闭环整改到位。2024年9月，海门区通源新村居民投诉附近家具城不锈钢顶棚反光，接投诉后，海门区生态环境局信访科、海门街道环保办、通源社区三方联动共商解决办法，经多次沟通，该家具城立即对顶棚加做了亚光涂层。2025年5月，某网友投诉崇川区城南新村附近快递站探照灯造成光污染影响居民休息，接反映后，街道工作人员立刻约谈经营者，要求调整灯光亮度和角度。

四是组织多种渠道宣传引导。通过微信公众号、社区活动等方式，加大对光污染危害性相关的宣传，提高公众对光污染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强全社会的光污染防治意识，引导公众形成节能减排、绿色消费的生活理念。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其合理使用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紫荆花幼儿园开展“熄灯一小时，点亮一颗星”活动，通过制作宣传海报、烛下讲故事、手影游戏等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光污染，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低碳环保的种子。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严把审批关口。依据户外广告和店招标牌设施设置专项规划，加强对户外电子显示屏和灯箱广告的审批管理，按照住建部行业标准和省地方标准，进一步明确其形式、亮度、开启时间等参数，避免过度照明和无序设置。

二是组织整治提升。组织各地对辖区内已安装的户外电子显示屏、灯箱广告和发光字等设施设置情况进行摸排，对违规设置的、未按相关标准要求设置的和字体残缺不全或画面模糊不清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置。

三是加强巡查检查。重点加强对学校、企事业单位、居民区周边的巡查检查力度，督促业主严格控制户外电子显示屏、灯箱广告和发光字的亮度，对拒不执行相关规定，影响交通安全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及时予以制止。

四是开展法治宣传。继续把光污染治理等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宣传教育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纳入各部门联动普法事项，推动各部门结合职能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法治宣传力度。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摆放宣传展板、现场咨询讲解、以案释法、举办生态文明讲座等形式，不断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引导居民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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